附件2
全国第五届大学生艺术展演活动
艺术表演类节目申报表
学校（盖章）
	序号
	类别和形式
	节目名称
	演员人数
	组别
	指导教师
（不超过3人）
	是否创作
	备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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填表人：      联系电话（座机及手机）             传真：        电子邮箱：
备注：1.甲组、乙组分别填写，每个组别中再以“声乐”、“舞蹈”、“戏剧”类别按序填写；
2.器乐类节目在“类别和形式”一栏中，除填写合奏、小合奏、重奏或独奏外，还须注明管弦乐、管乐、弦乐或民乐。
